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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除以下存在异议声明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均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和献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庆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丽平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844,616,384.13 2,858,675,395.31 -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537,627,632.59 2,554,809,011.04 -0.6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9,198,895.10 -25.34% 273,839,493.16 -5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2,613,627.69 -16.27% 48,494,043.10 -7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1,618,483.95 -15.76% 45,873,324.04 -74.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42,951,749.01 -1.01% 86,685,254.53 -63.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21 -16.29% 0.0883 -73.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21 -16.29% 0.0883 -73.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0% -0.58% 2.00% -5.4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116,208.4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38,181.5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53,895.3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922,912.98 结构性存款利息

减：所得税影响额 354,343.5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718.81

合计 2,620,719.0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9,74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丽江玉龙雪山旅

游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5.73% 86,438,390

华邦生命健康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26% 78,370,500 质押 78,370,500

云南省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20% 50,563,500

丽江市玉龙雪山

景区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1% 31,902,745

陈世辉 境内自然人 3.09% 16,979,700

广州上果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3% 6,733,980

丽江摩西风情园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5% 6,311,422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3% 5,655,910

郴州中地行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0% 4,411,892

陈华明 境内自然人 0.66% 3,601,5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丽江玉龙雪山旅游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86,438,390 人民币普通股 86,438,390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

司

78,370,500 人民币普通股 78,370,500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50,563,500 人民币普通股 50,563,500

丽江市玉龙雪山景区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31,902,745 人民币普通股 31,902,745

陈世辉 16,9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979,700

广州上果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6,733,980 人民币普通股 6,733,980

丽江摩西风情园有限责任

公司

6,311,422 人民币普通股 6,311,42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5,655,910 人民币普通股 5,655,910

郴州中地行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4,411,892 人民币普通股 4,411,892

陈华明 3,601,5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1,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根据管委会的《情况说明》，华邦健康及张松山先生可有效控制雪山公司所持公司15.73%

的股份

投票权，雪山公司、华邦健康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与前十名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账款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了286.68万元，增加幅度为38.60%，主要原因是本期应收旅行

社票款增加所致。

2、其它流动资产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了9214.95万元，减少幅度为39.46%，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

到期结构性存款2亿元所致。

3、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了315.22万元，减少幅度为58.13%，主要原因是本期部

分预付工程款已结算。

4、预收款项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了18.06万元，增加幅度为113.73%，主要原因是本期预收租金

所致。

5、合同负债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了693.60万元，增加幅度为603.57%，主要原因是本期预收旅行

社及电商平台的预付款所致。

6、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了2893.06万元，减少幅度为61.23%，主要原因是本期发放

了上年度绩效奖金。

7、应交税费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了1920.11万元，增加幅度为70.56%，主要原因是本期未按季缴

纳环保资金，年初至报告期的环保资金均暂时未缴纳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了2.85亿元，减少幅度为50.96%，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受疫情影响，公司

游客接待量减少,收入减少。

2、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减少了866.10万元，减少幅度为79.74%，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公司游客接

待量减少,�收入减少，相应税金及附加随之减少。

3、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了3397.54万元，减少幅度为60.38%，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公司游客接待

量减少,�收入减少，支付的销售费用随之减少。

4、其他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了94.58万元，增加幅度为236.06%，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国家减税降费

政策出台，公司部分企业可以享受加计抵减政策，导致其他收益增加。

5、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了365.31万元，减少幅度为54.13%，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联营企业受疫

情影响净利润下滑所致。

6、资产处置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6.33万元，减少幅度为132.85%，主要原因是由于上期公司处置

车辆所致。

7、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9.59万元，增加幅度为441.92%，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收到政府补

助所致。

8、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1.35万元，增加幅度为83.09%，主要原因是本期报废资产增加所

致。

9、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了2816.26万元，减少幅度为67.68%，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公司游客接

待量减少,�收入及利润减少，相应所得税随之减少。

10、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36亿元，减少幅度为73.75%，其主要原因是由于

本期公司游客接待量减少,�收入减少所致。

11、少数股东损益比上年同期减少了3271.55万元，减少幅度为91.12%，主要原因是本期印象丽江业

绩降幅较大，其少数股东损益也减少。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了3.65亿元，减少幅度为52.73%，其主要原因是公

司游客接待量减少,�收入减少，收到销售款减少。

2、收到的税费返还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11万元，增加幅度为1823.88%，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税局

手续费返还。

3、支付的各项税费比上年同期减少了8775.86万元，减少幅度为77.00%，其主要原因是公司游客接待

量减少,�收入减少，相应税费减少。

4、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了7263.31万元，减少幅度为47.91%，其主要原因

是公司游客接待量减少,�收入减少，相应款费支付减少。

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49亿元，减少幅度为63.28%，主要原因是公司

游客接待量减少,�收入减少，收到销售款减少。

6、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亿元，增加幅度为100%，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到期结构

性存款本金2亿。

7、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了695.76万元，增加幅度为110.74%，主要原因是本期收

到到期结构性存款利息调整至“投资收益” 科目。

8、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3.75万元，增加幅度

为1544.74%，主要原因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比上期增多。

9、投资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亿元，增加幅度为100%，主要原因是本期存结构性存款列入

投资支付的现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7年12月18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牦牛坪索道改扩建项目的议

案》,董事会同意对牦牛坪索道进行改扩建。 牦牛坪索道改扩建项目已经取得规划、环保、林业、国土等主

管部门的12项批文。 在上报立项核准过程中，该项目立项核准暂停审批，正在积极沟通汇报。

2、2018年6月15日，公司与宁蒗县人民政府签署了《宁蒗县泸沽湖摩梭小镇建设项目投资意向协议

书》，公司、投资合作伙伴拟合作共同投资，在泸沽湖景区竹地片区（泸沽湖西北侧，北侧毗邻格姆女神

山，东临里格村）建设运营泸沽湖摩梭小镇项目，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19日、2018年6月20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宁蒗县泸沽湖摩梭

小镇建设项目投资意向协议书的公告》、关于签署宁蒗县泸沽湖摩梭小镇建设项目投资意向协议书的补

充公告》。 2018年8月9日，公司与宁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丽江泸沽湖省级旅游区管理委员会（泸沽湖

管理局）签署了《宁蒗县泸沽湖摩梭小镇项目投资开发协议》，具体情况详见2018年8月10日登载于《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摩梭小镇建设项目进展

暨签署摩梭小镇项目投资开发协议的公告》。 2019年2月19日摩梭小镇建项目发展总体规划获得省发改

委批复，2019年3月18日，摩梭小镇修建性详细规划通过省级专家评审，项目立项、节能、地灾、维稳等报

批已完成，目前正在办理整体项目选址意见书、环境影响评价等前期工作。 目前，项目样板区已竣工并投

入试营运。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玉龙雪山游客综合服务中心项目、 茶马古道奔子栏精品酒店项目已分别于

2013年9月、2016年1月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营；香巴拉月光城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还需履行验

收、调试整改、向管理公司移交，开业证照办理等开业筹备事宜，同时，需综合考虑市场环境、季节性等多

方面因素后方能开业，投入运营时间还需另行确定。

六、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10,000 10,000 0

合计 10,000 10,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和献中

2020年10月23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明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玲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127,425,649.88 4,788,102,718.79 -7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33,262,072.77 -148,284,828.35 10.1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8,851,694.12 -64.49% 375,925,139.27 -6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423,370.64 106.45% 15,022,755.58 109.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316,227.13 86.46% -44,189,307.40 71.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8,646,708.79 -97.61% 2,213,434,057.29 510.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17 106.48% 0.0396 109.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17 106.48% 0.0396 109.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4% 14.71% 10.67% 36.8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59,179,869.2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6,56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

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7,75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5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7,933.37

合计 59,212,062.9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

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

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9,86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法尔胜泓昇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34% 81,030,118 0 质押 79,000,000

江阴耀博泰邦

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00% 56,946,224 0 质押 56,000,000

北京隆翔资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隆翔3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97% 11,258,049 0

陈照红 境内自然人 0.62% 2,355,000 0

刘明 境内自然人 0.55% 2,100,000 0

魏东林 境内自然人 0.54% 2,066,710 0

陈铀 境内自然人 0.54% 2,062,700 0

上海通怡投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通怡海川8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3% 2,000,000 0

唐承雅 境内自然人 0.41% 1,541,000 0

盛能文 境内自然人 0.40% 1,535,9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81,030,118 人民币普通股 81,030,118

江阴耀博泰邦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56,946,224 人民币普通股 56,946,224

北京隆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隆

翔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1,258,049 人民币普通股 11,258,049

陈照红 2,35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5,000

刘明 2,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00

魏东林 2,066,710 人民币普通股 2,066,710

陈铀 2,062,700 人民币普通股 2,062,700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

怡海川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唐承雅 1,54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41,000

盛能文 1,535,900

境外上市外资

股

1,535,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与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比例 增减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5,270,944.84 62,222,058.44 -91.53% 主要系本期处置子公司合并范围变更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216,604.95 360,000.00 -39.83% 主要系本期应收票据到期托收所致

预付款项 6,090,346.18 21,151,016.22 -71.21% 主要系本期处置子公司合并范围变更所致

其他应收款 143,414,571.79 4,856,866.45 2852.82%

主要系本期处置子公司，对其应收往来款不

进行合并抵销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

0.00

1,125,783,

646.27

-100.00% 主要系本期处置子公司合并范围变更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308,795.54

2,416,136,

684.82

-99.86% 主要系本期处置子公司合并范围变更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0.00 62,097,751.71 -100.00% 主要系本期处置子公司合并范围变更所致

在建工程 4,197,510.19 2,925,172.78 43.50% 主要系本期在建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无形资产 25,666,634.82 37,080,145.68 -30.78%

主要系本期转让全资子公司法尔胜阜宁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土地资产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0.00 1,288,035.09 -100.00% 主要系本期处置子公司合并范围变更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0.00 14,938,868.20 -100.00% 主要系本期处置子公司合并范围变更所致

应付票据 242,040,000.00 152,610,000.00 58.60% 主要系本期增加以票据方式支付货款所致

预收款项 0.00 4,268,709.60 -100.00%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由本科目调整

至“合同负债”科目所致

合同负债 3,192,047.95 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 由 “预收款

项”调整至本科目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782,716.13 6,149,543.13 -71.01% 主要系本期职工薪酬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 1,810,929.24 42,812,028.38 -95.77% 主要系本期处置子公司合并范围变更所致

其他应付款 443,614.30 844,568,285.99 -99.95% 主要系本期处置子公司合并范围变更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200,349,150.68 66,733,839.47 200.22%

主要系本期“长期借款” 按还款期限重分类

至本科目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0.00

2,482,852,

213.97

-100.00% 主要系本期处置子公司合并范围变更所致

长期借款 58,084,680.00 414,895,620.00 -86.00%

主要系本期长期借款按还款期限重分类至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科目所致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比例 增减原因

营业收入 375,925,139.27

1,129,293,

550.38

-66.71%

主要系本期受疫情、金融业务规模收缩以及

处置子公司合并范围变更的共同影响所致

营业成本 454,551,042.79

1,087,907,

020.11

-58.22%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大幅减少，以及处置子

公司合并范围变更的共同影响所致

税金及附加 3,668,097.09 6,214,687.95 -40.98%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大幅减少，以及处置子

公司合并范围变更的共同影响所致

管理费用 17,526,835.43 41,138,507.30 -57.40%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大幅减少，以及处置子

公司合并范围变更的共同影响所致

财务费用 -18,038,453.18 54,077,912.28 -133.36% 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24,493.37 269,350.00 -90.91%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少

所致

投资收益 63,630,400.47 10,208,802.49 523.29%

主要系本期处置子公司产生的投资收益所

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22,950,759.82 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增加所

致

信用减值损失 6,913,984.76 -103,427,336.10 -106.68% 主要系本期冲回坏账准备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3,775,605.85 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收益较上年同期

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0.41 70,148.00 -100.00% 主要系本期赔款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50.00 450.52 -88.90% 主要系本期其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9,992,984.04 1,818,452.23 449.53%

主要系本期当期及递延所得税费用均增加

所致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比例 增减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13,434,057.29 362,506,183.93 510.59%

主要系本期客户保理款净增加额较上年同

期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03,918,059.52 12,175,953.81 3217.34%

主要系本期处置子公司收到的现金较上年

同期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629,856,

638.31

-343,369,839.21 -665.90%

主要系本期定向融资工具款偿还净流出较

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12,504,521.50 31,312,298.53 -139.93%

主要系本期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及筹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共同影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于2020年5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了《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于2020年8月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1954号），且于2020年9月8日回复了一次反

馈意见；于2020年10月21日回复了《关于请做好法尔胜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

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于2020年9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法尔胜阜宁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以4,650万元向盐城易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转让其位于盐城阜宁县花园街道办码头居委会的土地、 厂房及

配套基础设施，实现转让收益1,305.38万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于2020年5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了《2020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于2020年8月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201954号），且于2020年9月8日回复

了一次反馈意见。

2020年09月08日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之反馈意见回

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0）

公司于2020年9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了 《关于全资子

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法尔胜阜宁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以4,650万元向盐城易桥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转让其位于盐城阜宁县花园街道办码头居委会的土地、

厂房及配套基础设施。

2020年09月03日

《关于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89）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 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法尔胜泓昇

集团有限公

司

保证关 联

交易公允

性承诺

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在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为保证关

联交易的公允性，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

司承诺："1、 不利用泓昇公司控制地位及

影响谋求法尔胜股份公司在业务合作等

方面给予泓昇公司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

利；2、不利用对法尔胜股份公司控制地位

及影响谋求与法尔胜股份公司达成交易

的优先权利；3、如果确属需要，关联交易

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与法尔胜股份公司进

行交易，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法

尔胜股份公司利益的行为；4、保证不会以

侵占法尔胜股份公司利益为目的，与法尔

胜股份公司之间开展显失公平的关联交

易。

2009年 09

月07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

承诺人严格

按照承诺内

容履行了上

述承诺。

法尔胜泓昇

集团有限公

司

关于同 业

竞争的承

诺

"为消除将来可能与法尔胜股份公司之间

的同业竞争，泓昇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承

诺：1、泓昇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业、泓昇

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企业均未从事

任何对法尔胜股份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

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并保证将来

亦不从事任何对法尔胜股份公司构成直

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2、

泓昇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将对相关企业

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约束，如

果将来泓昇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业、泓昇

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企业的产品或

业务与法尔胜股份公司的产品或业务出

现相同或类似的情况，将采取以下措施解

决：（1） 法尔胜股份公司认为必要时，泓

昇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将相关企业减持

直至全部转让有关业务的资产；（2）法尔

胜股份公司在认为必要时，可以通过适当

的方式优先收购构成或者可能构成同业

竞争的资产及业务；（3）如与法尔胜股份

公司因同业竞争产生利益冲突，则优先考

虑法尔胜股份公司的利益。（4）有利于避

免同业竞争的其他措施。

2009年 09

月07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

承诺人严格

按照承诺内

容履行了上

述承诺。

法尔胜泓昇

集团有限公

司;周江；张

炜；周津如；

邓峰；缪勤；

徐波； 姚冬

敏；张薇

关于同 业

竞争的承

诺

1、本公司（或本人）及本公司（或本人）

控制的其他企业 （法尔胜及其子公司除

外） 均未从事任何对法尔胜及其子公司

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或

活动，并保证将来亦不从事任何对法尔胜

及其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

经营业务或活动；2、本公司将对相关企业

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约束，如

果将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法

尔胜及其子公司除外）的产品或业务与法

尔胜及其子公司的产品或业务出现相同

或类似的情况， 将采取以下措施解决：

（1）法尔胜认为必要时，本公司将相关企

业减持直至全部转让有关业务的资产；

（2）法尔胜认为必要时，可以通过适当的

方式优先收购构成或者可能构成同业竞

争的资产及业务；（3）本公司如与法尔胜

因同业竞争产生利益冲突，则优先考虑法

尔胜及其子公司的利益；（4）有利于避免

同业竞争的其他措施。3、本公司若因不履

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给法尔胜及其

相关方造成损失的，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全

额承担该等损失。

2016年 03

月31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

承诺人严格

按照承诺内

容履行了上

述承诺。

法尔胜泓昇

集团有限公

司;周江；张

炜；周津如；

邓峰；缪勤；

徐波； 姚冬

敏；张薇

关于关 联

交易的承

诺

1尽量避免或减少本公司（或本人）及本

公司（或本人）所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分

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与法尔胜及其子公

司之间发生交易。 2、不利用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地位影响谋求法尔胜及其子公司

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

的权利。 3、不利用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地位影响谋求与法尔胜及其子公司达成

交易的优先权利。4、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与

法尔胜及其子公司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类

交易从事任何损害法尔胜及其子公司利

益的行为。 5、本公司（或本人）及本公司

（或本人）的关联方承诺不以借款、代偿

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法尔胜

及其子公司资金，也不要求法尔胜及其子

公司为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关联方企业进

行违规担保。 6、就本公司（或本人）及下

属其他子公司与法尔胜及其子公司之间

将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将督促法尔胜

履行合法决策程序， 按照 《股票上市规

则》和法尔胜《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及

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对于正常商业项目

合作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采用公允

价格定价。 7、若违反上述承诺给法尔胜造

成损失，本公司（或本人）将向法尔胜作

出赔偿。

2016年 03

月31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

承诺人严格

按照承诺内

容履行了上

述承诺。

公司； 公司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

关于所提

供信息真

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

性的声明

与承诺

1、 本承诺人及法尔胜已向为本次交易提

供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专业服务

的中介机构提供了公司有关本次交易的

相关信息和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

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等），本承诺

人及法尔胜保证：本承诺人及法尔胜所提

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

原件一致，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

都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

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保证所提供信息

和文件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

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2、在参与本次交易期间，

本承诺人及法尔胜将依照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 及时披露有关本次交易的信息，

并保证该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保证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本承诺函自签署

之日起生效， 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

销。

2020年 02

月03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

承诺人严格

按照承诺内

容履行了上

述承诺。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公司

关于对上

海 摩山商

业保理有

限公司出

资和持股

的承诺

1、 本承诺人具备作为上海摩山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股东的主体资格，不存在根据法

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或任职

单位的规定或与任何第三方的约定不能

担任上海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股东的

情形。 2、本承诺人已经依法履行对上海摩

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出资义务，出资均

系自有资金， 出资真实且已足额到位，不

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

等违反作为股东所应承担的义务及责任

的行为，不存在可能影响上海摩山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合法存续的情况。 3、本承诺人

因出资而持有上海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的股权，本承诺人持有的上海摩山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股权归本承诺人所有，不存

在通过协议、信托或任何其他方式代他人

持有上海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股权的

情形。本承诺人所持有的上海摩山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股权不涉及任何争议、仲裁或

诉讼。本承诺人现将持有的上海摩山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的股权质押给浙江浙商证

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除此之外，不存在

其他因任何担保、判决、裁决或其他原因

而限制股东权利行使之情形。4、本承诺自

签署之日起生效，生效后即构成对本承诺

人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 如违反本承诺，

本承诺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2020年 02

月03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

承诺人严格

按照承诺内

容履行了上

述承诺。

公司

关于防 范

即 期收益

被摊 薄风

险的承诺

1、调整优化公司产业结构，集中优势资源

寻找和培育新的业务支撑点，形成更符合

公司战略发展的整体经营安排，保障公司

的长远发展。 2、完善利润分配制度，强化

投资者分红回报机制为完善和健全上市

公司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决策和监督

机制，积极回报投资者，引导投资者树立

长期投资和理性投资理念， 公司将遵循

《公司法》、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和《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 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进一步完善利润分

配制度，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强化

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结合公司经营

情况与发展规划，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积

极推动对广大股东的利润分配以及现金

分红，努力提升股东回报水平。 3、不断完

善公司治理， 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公司已建立、健全了法人治理结构，规范

运作，有完善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和管理层的独立运行机制，设置了与公司

生产经营相适应的、 能充分独立运行的、

高效精干的组织职能机构，并制定了相应

的岗位职责， 各职能部门之间职责明确，

相互制约。 公司组织机构设置合理、运行

有效，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

之间权责分明、相互制衡、运作良好，形成

了一套合理、完整、有效的公司治理与经

营管理框架。 公司将不断完善治理结构，

切实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权益，

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2020年 02

月03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

承诺人严格

按照承诺内

容履行了上

述承诺。

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

员

关于本 次

重大资产

重组 摊薄

即期 回报

采取填 补

措施的承

诺

1、 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

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

公司利益。 2、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

约束。 3、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

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由董事会

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

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若公司

后续推出股权激励政策，则该股权激励的

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

况相挂钩。若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者股

东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依法承担补偿责

任。

2020年 02

月03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

承诺人严格

按照承诺内

容履行了上

述承诺。

公司； 公司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

最近五年

内未受处

罚及诚信

情况的承

诺

1、 本承诺人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刑事处

罚、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

个月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最近

三十六个月未受到过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的通报批评。2、本承诺人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

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等行政主管部门立案

调查之情形。 3、本承诺人不存在《公司法

（2018）》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不存在违反《公司法（2018）》第一百四

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行为。

2020年 02

月03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

承诺人严格

按照承诺内

容履行了上

述承诺。

公司； 公司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

关于不存

在泄露本

次重大重

组内幕信

息及内幕

交易情形

及不存在

涉嫌内幕

交易而 受

到处罚或

立案调查

的情况的

承诺

本承诺人、本承诺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及本承诺人控制的机构不存在

泄露本次交易内幕消息以及利用本次交

易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承诺人、

本承诺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

本承诺人控制的机构不存在因涉嫌任何

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

案侦查，最近三年不存在因任何重组相关

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

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2020年 02

月03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

承诺人严格

按照承诺内

容履行了上

述承诺。

公司

关于本 次

重组相关

事项的承

诺

1、本次交易的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2、不存在本公

司的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重

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3、不存在本公司

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

解除的情形。 4、本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

理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的行政处罚，在最近十二个月亦未受

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5、本公司及

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

而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亦未出现涉嫌违

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本公司最近三年未受到过行政处罚 （与

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和刑事处罚。

6、 本公司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

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2020年 02

月03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

承诺人严格

按照承诺内

容履行了上

述承诺。

法尔胜泓昇

集团有限公

司；周江、张

炜、周津如、

邓峰、缪勤、

黄翔和林炳

兴

关于保证

上 市公司

独立性的

承诺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本承诺人承诺将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做到

与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业务、机构、财

务方面完全分开，不从事任何影响上市公

司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业务独立、机

构独立、财务独立的行为，不损害上市公

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切实保障上市公司

在人员、资产、业务、机构和财务等方面的

独立性。（一）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1、

保证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

上市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不在承诺人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

的职务。 2、保证上市公司的劳动、人事及

工资管理与承诺人之间完全独立。3、保证

推荐出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人选都通过合法的程序进行，承诺

人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

使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二）保证上

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1、保证上市公司及

其控制的子公司拥有与经营相关的业务

体系和相关独立完整的资产。2、除正常经

营性往来外，保证不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

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三）保证上市公

司的财务独立1、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

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

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2、保证上市

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承诺人共用银

行账户。 3、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

承诺人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兼职。4、保证上

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5、保证上市公司能

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承诺人不干涉上市

公司的资金使用。 （四）保证上市公司机

构独立1、 保证上市公司构建健全的公司

法人治理机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

构，并与承诺人的机构完全分开；上市公

司与承诺人及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在办

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完全分开。

2、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

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承诺人不会超

越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涉上市公司的

决策和经营。（五）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

立1、 承诺人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

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

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2、承

诺人保证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对

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3、承诺人

保证自身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避免从事

与上市公司具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4、承

诺人保证自身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减少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

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

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

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020年 02

月03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

承诺人严格

按照承诺内

容履行了上

述承诺。

法尔胜泓昇集

团有限公司；

周江、张炜、周

津如、邓峰、缪

勤、 黄翔和林

炳兴

关于减少及

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

1、尽量避免或减少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所控制

的其他关联企业与法尔胜及其子公司之间发生

交易。 2、不利用控股股东地位/实际控制人地位

影响谋求法尔胜及其子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

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3、不利用控股股

东地位/实际控制人地位影响谋求与法尔胜及

其子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4、将以市场公

允价格与法尔胜及其子公司进行交易， 不利用

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法尔胜及其子公司利益

的行为。 5、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关

联企业承诺不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

其他方式占用法尔胜及其子公司资金， 也不要

求法尔胜及其子公司为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

制的其他关联企业进行违规担保。 6、就本承诺

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关联企业与法尔胜及

其子公司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将督

促法尔胜履行合法决策程序，按照《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法尔胜《公司章程》的相

关要求及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 对于正常商业

项目合作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 采用公允

价格定价。 7、若违反上述承诺给法尔胜造成损

失，本承诺人将向法尔胜作出赔偿。

2020年02月

03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承

诺人严格按照

承诺内容履行

了上述承诺。

法尔胜泓昇集

团有限公司；

周江、张炜、周

津如、邓峰、缪

勤、 黄翔和林

炳兴

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

诺

1、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法尔

胜及其子公司除外）均未从事任何对法尔胜及

其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

或活动， 并保证将来亦不从事任何对法尔胜及

其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

或活动；2、 本承诺人将对相关企业产品的生产

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约束， 如果将来本承诺人

及本承诺人控制的企业（法尔胜及其子公司除

外）的产品或业务与法尔胜及其子公司的产品

或业务出现相同或类似的情况， 将采取以下措

施解决：（1）法尔胜认为必要时，本承诺人将相

关企业减持直至全部转让有关业务的资产；

（2）法尔胜认为必要时，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

优先收购构成或者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资产及

业务；（3） 本承诺人如与法尔胜因同业竞争产

生利益冲突， 则优先考虑法尔胜及其子公司的

利益；（4）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的其他措施；3、

本承诺人若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

给法尔胜及其相关方造成损失的， 本承诺人以

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

2020年02月

03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承

诺人严格按照

承诺内容履行

了上述承诺。

法尔胜泓昇集

团有限公司；

周江、张炜、周

津如、邓峰、缪

勤、 黄翔和林

炳兴

关于所提供

信 息 真 实

性、 准确性

和完整性的

声明与承诺

1、本承诺人已向上市公司及为本次交易提供审

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

提供了本承诺人有关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和文

件（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

头证言等），本承诺人保证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

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且该等文件

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 该等文件的签

署人已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 保证所

提供信息和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

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在参与本次

交易期间，本承诺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及时向上市公司披露有关本次交易的信息，并

保证该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

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

生效，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如违反上述

声明，本承诺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020年02月

03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承

诺人严格按照

承诺内容履行

了上述承诺。

法尔胜泓昇集

团有限公司；

周江、张炜、周

津如、邓峰、缪

勤、 黄翔和林

炳兴

关于不存在

泄露本次重

大重组内幕

信息及内幕

交易情形及

不存在涉嫌

内幕交易而

受到处罚或

立案调查的

情况的承诺

本承诺人、本承诺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本承诺人控制的机构均不存在泄露本次交

易内幕消息以及利用本次交易信息进行内幕交

易的情形。 本承诺人、本承诺人的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承诺人控制的机构不存在因

涉嫌任何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

立案侦查， 最近三年不存在因任何重组相关的

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2020年02月

03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承

诺人严格按照

承诺内容履行

了上述承诺。

法尔胜泓昇集

团有限公司；

周江、张炜、周

津如、邓峰、缪

勤、 黄翔和林

炳兴

关于加强上

市公司治理

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 本承诺人将继续完善上市公

司法人治理结构， 保证上市公司各项内部控制

制度得到有效执行， 保持上市公司的业务、资

产、财务、人员以及机构独立，继续保持上市公

司规范化运作。

2020年02月

03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承

诺人严格按照

承诺内容履行

了上述承诺。

法尔胜泓昇集

团有限公司；

周江、张炜、周

津如、邓峰、缪

勤、 黄翔和林

炳兴

关于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

涉及摊薄即

期回报等事

项的承诺

1、不越权干预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

上市公司利益。 2、若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

或者股东造成损失的， 本承诺人将依法承担补

偿责任。

2020年02月

03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承

诺人严格按照

承诺内容履行

了上述承诺。

深圳汇金创展

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

关于所提供

信 息 真 实

性、 准确性

和完整性的

声明与承诺

1、本承诺人已向上市公司及为本次交易提供审

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

提供了本承诺人有关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和文

件（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

头证言等），本承诺人保证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

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且该等文件

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 该等文件的签

署人已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 保证所

提供信息和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

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在参与本次交易期

间，本承诺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及时向

上市公司披露有关本次交易的信息， 并保证该

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该等信

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将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3、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持

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如违反上述声明，本

承诺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020年02月

03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承

诺人严格按照

承诺内容履行

了上述承诺。

深圳汇金创展

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

关于最近五

年内未受处

罚及诚信情

况的承诺

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的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最近五年未受到过任何行政处罚（含证券

市场以内的行政处罚、 交易所的公开谴责以及

其他与证券市场相关的处罚）、 刑事处罚或者

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等情形。 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的

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尚未了

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 仲裁及行政处罚案

件， 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情形。本承诺函对本承诺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

承诺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020年02月

03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承

诺人严格按照

承诺内容履行

了上述承诺。

深圳汇金创展

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

关于不存在

泄露本次重

大重组内幕

信息及内幕

交易情形的

承诺

本承诺人、本承诺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本承诺人控制的机构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

内幕消息以及利用本次交易进行内幕交易的情

形。本承诺人、本承诺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本承诺人所控制的机构不存在因涉嫌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

案侦查， 最近三年不存在因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

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2020年02月

03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承

诺人严格按照

承诺内容履行

了上述承诺。

深圳汇金创展

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

关于本次重

组相关事项

的承诺

本承诺人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公司，成立以

来，合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现时不存在因营业

期限届满、股东会决议、合并或分立等事项应予

解散的情形； 不存在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依法

宣告破产、违反法律法规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等事项应予终止的情形；

不存在影响公司合法存续、 正常经营的其他情

形。

2020年02月

03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承

诺人严格按照

承诺内容履行

了上述承诺。

上海摩山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

关于所提供

信 息 真 实

性、 准确性

和完整性的

声明与承诺

一、 本承诺人已向上市公司及为本次交易提供

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专业服务的中介机

构提供了本承诺人有关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和

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

口头证言等），本承诺人保证所提供的文件资料

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且该等文

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 该等文件的

签署人已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 保证

所提供信息和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在参与本次交

易期间，本承诺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

时向上市公司披露有关本次交易的信息， 并保

证该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该

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三、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生

效，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如违反上述声

明，本承诺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020年02月

03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承

诺人严格按照

承诺内容履行

了上述承诺。

上海摩山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重

组相关事项

的承诺

本承诺人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公司，成立以

来，合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经营情况良好；现

时不存在因营业期限届满、股东会决议、合并或

分立等事项应予解散的情形； 不存在因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依法宣告破产、 违反法律法规被依

法吊销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等事项

应予终止的情形；不存在影响公司合法存续、正

常经营的其他情形。

2020年02月

03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承

诺人严格按照

承诺内容履行

了上述承诺。

上海摩山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

关于不存在

泄露本次重

大重组内幕

信息及内幕

交易情形的

承诺

本承诺人、本承诺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及本承诺人控制的机构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

内幕消息以及利用本次交易信息进行内幕交易

的情形。 本承诺人、本承诺人的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及本承诺人控制的机构不存在因涉

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

者立案侦查， 最近三年不存在因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

者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2020年02月

03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承

诺人严格按照

承诺内容履行

了上述承诺。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

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

未履行完毕

的， 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

计划

不适用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